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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4-045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及广

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 号）的要求，广东世荣兆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截至 2013 年

底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并自 2014 年 3 月份至今，每月披露一次承诺

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现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截至目前未履行完毕的前期承诺情况

披露如下： 

承诺人：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梁家荣先生。 

承诺事项：2008 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梁社增先生发行 1.29 亿股公

司股份作为对价购买其持有的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

实业”）76.25%股权，重组完成后梁社增先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当时，世荣实

业另一股东梁家荣先生（梁社增先生之子，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承诺：在

2008 年重组完成（2008 年 2 月 25 日）后三年内，将其持有的世荣实业剩余 23.75%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与梁家荣先生于 2009 年 7 月正式启动了该股权注入工作，公司计划向

梁家荣先生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世荣实业 23.75%的股权，并于 2009 年 12 月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2011 年 8 月，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了本次交

易的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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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履行完毕上述承诺，公司与梁家荣先生沟通后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决定重新启动该项股权注入工作，计划采取上市公司向梁家荣先生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方式完成该股权注入事项，本次交易也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世荣兆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重组相关

议案，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相关主体对承诺事项进行规范的议案》，同

意承诺方梁家荣先生在结合监管指引的要求、以及承诺履行情况（即上述重组工

作）的复杂性的前提下对股权注入承诺进一步规范，即：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梁家荣先生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彻底完成将其所持世荣实业 23.75%股权注入上市

公司的承诺事项。2014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同意梁家荣先生对承诺事项进行规范。目前，公

司正在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材料。公司及梁家荣先生将继续从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出发，全力推动重组各项工作，努力促使该

股权注入承诺在本次得以彻底履行。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